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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广东省林学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岭南院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楚民、黎荣彬、刘碧云、彭词清、梁银凤、辛成锋、马振环、文伟、郑洁玮、

苏玉贞、刘旭、吴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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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小镇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森林小镇建设类型、指标体系、评价方法、档案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森林小镇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342—2019 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342—2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森林小镇  forestville 

以各城镇的生态需求、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功能和社区特征为基础，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

森林绿地规模适宜、空间布局合理、公共服务均等、绿色协调发展、特色亮点突出，实现城乡绿化一体

化发展，各项指标达到建设标准，并经相关部门批准授牌的乡镇（街道）。 

 

休闲宜居型森林小镇 leisure and livable forestville 

休闲游憩绿地资源丰富、人居生态环境绿色清新舒适，能够满足城乡居民日常休闲、健身锻炼、文

化娱乐等需求的森林小镇。 

 

生态旅游型森林小镇 ecotourism forestville 

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优良生态景观和市场

吸引力的森林小镇。 

 

岭南水乡型森林小镇 Lingnan-Waterside illage forestville 

江河湖等水系湿地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具有岭南独特水乡风貌的森林小镇。 

4 建设类型 

休闲宜居型森林小镇 

依托城镇建成区内的森林绿地，以满足城乡居民日常休闲、健身锻炼、文化娱乐等需求为目标，通

过增加休闲游憩绿地、改善街道绿化、整治生态环境等手段，建设人居生态环境绿色清新舒适的休闲宜

居型森林小镇。 

生态旅游型森林小镇 

依托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以促进城镇绿色发展、壮大森林生态旅游为目标，通过提高生态旅游场

所建设水平、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加强生态文化宣传教育等手段，建设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优良生态景

观和市场吸引力的生态旅游型森林小镇。 

岭南水乡型森林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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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城镇乡村的河湖水系等湿地景观环境，以保护岭南独特水乡风貌、重构绿色生态水网为目标，

通过湿地资源保护恢复、水网河岸绿化、水体疏浚整治、湿地群落建设等手段，建设具有独特乡土情怀、

人文气息、文化特色的岭南水乡型森林小镇。 

5 指标体系 

通用指标 

5.1.1 森林覆盖率 

山区（即林地率≥60%）森林覆盖率达50%以上；半山区和丘陵区（即20%≤林地率＜60%）森林覆盖

率达30%以上；平原区（即林地率＜20%）森林覆盖率达15%以上。 

湿地面积占镇域面积5%以上的镇，在计算其镇域森林覆盖率时，扣除超过5%的湿地面积计算森林覆

盖率。 

森林覆盖率计算方法见附录A的A.1。 

5.1.2 新增造林绿化面积 

认定前两年累计新增造林绿化面积占镇域总面积的0.5%以上。 

5.1.3 公益林比例 

休闲宜居型森林小镇和岭南水乡型森林小镇公益林比例不低于30%；生态旅游型森林小镇公益林比

例不低于45%。 

5.1.4 镇区绿化覆盖率 

镇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0%以上。计算方法见附录A的A.2。 

5.1.5 休闲游憩绿地建设 

镇区建有多处以各类公园为主的休闲绿地，分布均匀，使居民出门500 m有休闲绿地，基本满足本

镇居民日常游憩需求；镇域范围内建有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或其它面积1 hm
2
以上的郊野公园等生态旅

游休闲场所2处以上。财政投资建设的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以及各类公园、绿地原则上都应免费向公众

开放，最大限度地让公众享受森林小镇建设成果。 

5.1.6 乡村绿化 

村绿化美化效果明显，村旁、路旁、水旁、宅旁基本绿化，绿化率30%以上，建有县级以上乡村绿

化美化示范村、宜居社区示范点或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等具有相关称号的社区、村庄3个以上。 

5.1.7 水岸林木绿化率 

江、河、湖、海、库等水体沿岸注重自然生态保护，水岸林木绿化率达80%以上。在不影响行洪安

全的前提下，采用近自然的水岸绿化模式，形成特有的水源保护林和风景带。计算方法见附录A的A.3。 

5.1.8 义务植树尽责率 

持续开展义务植树活动，鼓励、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国土绿化，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鼓励单位或者

个人认种认养林木、林地和绿地，参与建设、管护和养护，并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义务

植树尽责率达85%以上。计算方法见附录A的A.4。 

5.1.9 重大案件数 

认定前两年，没有发生严重非法侵占林地、湿地、绿地，破坏森林资源，滥捕乱猎野生动物等重大

案件。 
5.1.10 科普宣传 

在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植物园、动物园、自然保护区的开放区等公众游憩地，设有专门的科普小

标识、科普宣传栏、科普馆等生态知识教育设施和场所。每年举办镇级生态科普宣传活动3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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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古树名木保护率 

古树名木管理规范，档案齐全，保护措施到位，古树名木保护率达100%。 

5.1.12 资金投入比例 

认定当年，用于绿化造林的资金不低于一般财政总支出的1%。 

特色指标 

5.2.1 街道绿化率 

主要街道绿化率达95%以上。计算方法见附录A的A.5。此指标适用于休闲宜居型森林小镇类型。 

5.2.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镇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1 m
2
以上。此指标适用于休闲宜居型森林小镇类型。 

5.2.3 生态旅游场所 

依托生态优势和产业特色积极开展森林生态旅游和产业专题旅游。镇域内建有1处以上森林生态旅

游示范基地或县级以上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旅游场所。生态旅游场所内每立方厘米

空气负离子含量达1000个以上。此指标适用于生态旅游型森林小镇类型。 

5.2.4 生态旅游配套设施 

生态旅游场所可进入性较好，道路通畅，旅游标识清晰，接待设施布局合理，能满足游客需求，镇

域范围总接待床位数量不少于500张，总接待餐位数量不少于500个。此指标适用于生态旅游型森林小镇

类型。 

5.2.5 自然湿地保护率 

加大自然湿地保护力度，湿地保护率达60%以上。计算方法见附录A的A.6。此指标适用于岭南水乡

型森林小镇类型。 

5.2.6 湿地公园个数 

修复水系水景，形成亲水环境，增强岭南水乡特色，至少建设县级以上湿地公园1处。此指标适用

于岭南水乡型森林小镇类型。 

6 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 

采用抽查现地 100%全查的方法。以镇为总体，随机抽取 30%的，对所有指标内容进行评价。 

合格标准 

6.2.1 通用指标 

森林覆盖率、新增造林绿化面积、生态公益林比例、镇区绿化覆盖率、休闲游憩绿地建设、乡村绿

化、水岸林木绿化率、义务植树尽责率、重大案件数、科普宣传、古树名木保护率、资金投入比例12项

指标应达到5.1的要求。 

6.2.2 特色指标 

6.2.2.1 休闲宜居型 

街道绿化率、镇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项指标应达到5.2.1和5.2.2的要求。 

6.2.2.2 生态旅游型 

生态旅游场所个数、空气负离子含量、总接待床位、总接待餐位 4项指标应达到 5.2.3和 5.2.4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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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 岭南水乡型 

自然湿地保护率、湿地公园个数 2项指标应达到 5.2.5和 5.2.6 的要求。 

评价报告 

评价后由专家评价组出具森林小镇审查核验评价报告。 

评价结果 

由相关主管部门核定是否授予或保留森林小镇称号。 

动态管理 

实行动态管理，三年复查，合格的继续保留，不合格的整改直至取消称号。 

7 档案管理 

收集整理森林小镇建设过程和成果的所有文件、图表、照片和影像资料等，将所有相关资料（纸质

版核电子版各一份）进行分类、编目、整理核归档，确保档案完整规范，相关技术图件齐备，实现科学

化、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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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指标计算方法 

A.1 森林覆盖率 

森林覆盖率计算公式如下： 

 𝐿𝑠𝑙 =
𝑆1 +𝑆2+𝑆3+𝑆4

𝑆5−𝑆6
× 100% ··························································· (A.1) 

式中： 

𝐿𝑠𝑙 ——森林覆盖率； 

𝑆1 ——有林地面积； 

𝑆2 ——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面积； 

𝑆3 ——非林地上森林面积； 

𝑆4 ——农田林网及四旁树面积； 

𝑆5 ——有林地面积； 

𝑆6 ——超过5%的自然湿地面积。 

A.2 镇区绿化覆盖率 

镇区绿化覆盖率计算公式如下： 

 𝐿𝑧𝑞 =
𝑆7 +𝑆8+𝑆9+𝑆10+𝑆11

𝑆12
× 100% ······················································· (A.2) 

式中： 

𝐿𝑧𝑞 ——镇区绿化覆盖率； 

𝑆7 ——公园绿地绿化覆盖面积； 

𝑆8 ——防护绿地绿化覆盖面积； 

𝑆9 ——非生产绿地绿化覆盖面积； 

𝑆10 ——附属绿地绿化覆盖面积； 

𝑆11 ——其他绿地绿化覆盖面积； 

𝑆12 ——城镇建成区总面积。 

A.3 水岸林木绿化率 

水岸林木绿化率计算公式如下： 

 𝐿𝑠𝑎 =
𝐿1

𝐿2
× 100% ··································································· (A.3) 

式中： 

𝐿𝑠𝑎 ——水岸林木绿化率； 

𝐿1 ——通航水道已绿化长度； 

𝐿2 ——通航水道适宜绿化长度。 

注1：通航水道线路绿化标准：在可通航河、渠两岸适宜绿化地段，均已植树或种果，株行距合理，生长正常,没有

出现树冠与树冠之间10m以上断口，株数合理、生长稳定、保存率在80%以上。 

注2：适宜绿化长度、已绿化长度和未绿化长度均以单侧长度之和的1/2计算。 

A.4 义务植树尽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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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植树尽责率计算公式如下： 

 𝐿𝑦𝑤 =
𝑁1

𝑁2
× 100% ·································································· (A.4) 

式中： 

𝐿𝑦𝑤 ——义务植树尽责率； 

𝑁1 ——实际完成义务植树人数； 

𝑁2 ——应参加义务植树人数。 

A.5 街道绿化率 

街道绿化率计算公式如下： 

 𝐿𝑗𝑑 =
𝑆13

𝑆14
× 100% ·································································· (A.5) 

式中： 

𝐿𝑗𝑑 ——街道绿化率； 

𝑆13 ——街道绿化覆盖面积； 

𝑆14 ——街道用地面积。 

注： 街道绿化覆盖面积是指建成区内各类道路、中心岛、分车道等乔木或灌木或花草的绿化覆盖面积，街道绿化不

计入绿地面积。调查时乔木树种以平均单株树冠垂直投影面积（平均冠幅）乘以行道树的总株数求得，枝叶重

叠的，以乔木树种的平均垂直投影宽度乘以已绿化道路长度求得；灌木、花草实地丈量求得。 

A.6 自然湿地保护率 

自然湿地保护率计算公式如下： 

 𝐿𝑧𝑟 =
𝑆15

𝑆16
× 100% ·································································· (A.6) 

式中： 

𝐿𝑧𝑟 ——自然湿地保护率； 

𝑆15 ——受保护的自然湿地面积； 

𝑆16 ——自然湿地总面积。 

注： 受保护的自然湿地包括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世界自然遗产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湿地多用途

管理区、饮用水源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小区、海洋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包含的自然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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